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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城市建筑垃圾处理的生态效率研究，首

先掌握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

及建议，其次根据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技术现状，得出更

加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建筑垃圾再生产企业，建立健全

监督管理机制等管理模式，从而全面阐述城市建筑垃圾

处理的生态效率研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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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不断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强度，结果产生了大

量的建筑废料，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作为可再生资源，

垃圾填埋场的简单管理，将导致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这

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浪费大量资源。近年来，建

筑垃圾资源的利用，也开始成为建筑垃圾管理的一种方

式。无论采用哪种建筑垃圾管理方法，建筑垃圾管理都

需要很高的经济成本，并且还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

响。

二、城市垃圾处理建议

（一）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识

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治理离不开人们。环保意识

是指导，规范和控制人们对环境行为的内部因素。环境

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因此，制定了良

好的环境保护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

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资源实现可持

续发展，并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这势在必行。

（二）完善垃圾处理工艺

垃圾进入工厂后，应将其扔入垃圾坑，然后利用装

载机和输送器，将垃圾均匀地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运输，

通过金属，玻璃，纸张和塑料等方式进行分离。焚烧方

法可以提高发热量，减少烟尘污染。采用建筑垃圾的综

合利用，可以使建筑垃圾减量化从而更好地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减少浪费。如果将相应的垃圾分类机器和设

备从国外带入，将会导致较高的成本问题和运营成本。

（三）实行建筑垃圾分类，提高生态效率

我们必须了解建筑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性，才能更

好的开发和利用，建筑垃圾中的砖、瓦经清理后可重复

使用，废砖、瓦、混凝土等经破碎筛选分级后可作为再

生骨料配制低号混凝土，用于地基加固、道路工程垫

层、非承重空心砌块、混凝土空心隔墙板等。建筑垃圾

中的废旧木材，除了作模板和建筑用材再利用外，还可

以作为造纸原料或燃料使用，废旧金属、钢铁料分拣后

可以回炼，建筑垃圾中的废旧塑料也可以加工成再生原

料重复使用，废旧的纸张类经过工成为造纸原料，废旧

的玻璃瓶经回收、加工、提炼还可以重新利用，从而促

进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发展。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理技术现状及处理利用优先次

序

（一）垃圾卫生填埋技术

现阶段，我国城市建筑垃圾的处理，主要以卫生垃

圾填埋技术为基础。

垃圾填埋场技术是无害化垃圾处理，垃圾的种类不

是很明显。有两个主要要求：首先是建筑垃圾的含水量

不应过高，因为一旦城市建筑垃圾的含水量过高，它就

会与结构一起进入土壤造成土壤损坏。通常垃圾填埋场

中，城市建筑垃圾不得为易污染的重金属或有毒物质。

重金属离子或可能污染的有毒物质将被引入土壤，从而

阻止农业土壤继续耕作或耕作的谷物有毒。

（二）垃圾焚烧处理技术

顾名思义，垃圾焚烧处理技术是对城市建筑垃圾中

可燃垃圾进行高温焚烧处理。在垃圾焚烧处理炉中，将

城市建筑垃圾中的可燃垃圾在高温下燃烧，然后进行环

保无害的焚烧处理。另外，在焚化城市垃圾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热能，这可以利用热能的能量来发电。从

而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然而，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也有

其自身的弊端，这意味着该技术将不会被广泛使用。目

前，我国的城市垃圾焚烧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在燃烧后

残留物的处理和垃圾焚化设备中存在许多技术障碍，研

究人员必须突破这些技术。

（三）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开发及处理的优先次序

1.我国建筑垃圾处理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很多技

术从国外移植而来，在引用、借鉴国外先进工艺、技

术、设备时应考虑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工

艺、技术、设备。

2.首先建筑垃圾中的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

圾和拆除垃圾应优先就地利用，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宜

按金属、木材、塑料、其他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其

次建筑垃圾处理应综合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处理及优

先次序。

四、城市建筑垃圾生态化利用的管理模式

（一）完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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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建筑

物本身。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建设是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在规划城市时，有必要进行合理的设计，以减少建

筑垃圾的产生，从而降低对城市环境的污染率。对于城

市建筑垃圾，可将其用作资源，例如异地填充，可利用

材料的再生，用于发电的燃料燃烧等，以有效提高垃圾

处理率。建造建筑物时，必须选择环保的建筑材料，改

善建筑技术，确保建筑材料的稳定性，减少建筑垃圾的

产生。

（二）建立建筑垃圾再生产企业

可以用于建筑废料的某些材料可以回收，例如金

属，木材等，可以回收再利用。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有效促进企业发展。建筑废料回

收公司目前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型业务。如果他们

能够与建筑公司无缝连接，那么他们就可以创造产值，

同时减少建筑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

（三）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有关部门要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及时的监督管理体

系。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的

经验和先进做法，依法对建筑垃圾进行监督，并通过法

律手段确保将垃圾管理制度化。目前，国外已经制定了

相应的建筑垃圾管理标准。中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国

情制定一套系统的，可强制执行的建筑垃圾管理标准和

指南，使建筑垃圾管理可以依法进行。

（四）建立源头消减及分类减量的长效管理机制

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施了“减少建筑废物源战

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国在设计项目时没

有建筑垃圾处置预算，也没有产生的建筑垃圾资源处置

费用。本着最低成本的原则，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施

工单位不愿选择建筑废料进行回收利用。路径。在建设

项目招标文件中，建设行政部门也未制定明确的减排和

充分利用建筑垃圾要求。

（五）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正向激励机制

第一，政策导向和资金应偏向商业，建筑和装饰废

物处理项目，并且该类别应更着重于装饰废物，而不是

拆除垃圾。非法。建议根据效果支付垃圾处理费用，垃

圾处理的主要效果是资源利用率。加强对建筑装饰垃

圾处理项目资源利用率的评估，根据资源利用的不同程

度，支付不同的垃圾处理费。第二，加强对企业和建筑

装饰废物处置项目的财政和财政支持。例如，设立用于

处置建筑和装饰废物的指导基金和特别行动基金；建筑

废料资源利用项目可享受增值税和公司税的减免。公司

和工程项目购买建筑和装饰废料回收产品以对其进行奖

励和补贴；为建筑和装修废物处理公司的技术骨干和管

理支柱提供社会保障和住房援助。最后，积极鼓励私人

公司和资本进入建筑和装饰垃圾处理行业，放宽准入门

槛，为土地分配，政策获取和呼吁提供更多便利。

（六）加快建立资源化利用再生产品强制使用制度

首先，要结合建筑装饰装修废料的特点，技术要求

和规范，建立对建筑装饰装修废料回收产品的使用认证

制度。回收产品的应用场景，并通过认证和标识建立供

政府使用的访问权限和阈值标识。强制购买或优先购买

清单。其次，市政工程建设可以主动证明建筑和装饰废

物对再生产品的强制性使用。将回收的建筑废料包括在

公共采购范围内。管理部门将定期发布有关建筑废料回

收产品价格的信息，为财务审查，企业预算和公共采购

提供基础。最后，作为绿色建筑设计和绿色建筑评级徽

标认证奖的一部分，政府建筑部门认为回收利用的建筑

和装饰废料是选择和开发建筑物的重要因素。

（七）强化建筑装修垃圾宣传教育机制

建筑和装饰废物不仅与卫生服务有关，而且还与整

个社会有关。安全，明智地处置建筑垃圾不是临时措

施，而是一个新的和正常的问题，需要公民的积极参

与。有必要向整个社会传达清除和处置建筑和装饰废物

的重要性。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建筑装饰垃圾的认

识，另一方面，开展社会监督，促进了建筑垃圾的管

理。从掩埋场堆积建筑和装饰废物的危险到建筑和装饰

废物的资源利用的重要性，广告和教育有助于达成共

识，并确保以资源为基础的安全处置的长期有效性。通

过广告和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充分参与建筑装

饰废物规范化收集，运输和处置的监督，坚决举报非法

走私废物，盗窃和垃圾掩埋现象，形成“围困”局面，

追求和拦截。使公众了解回收建筑和装饰废料的环境和

社会重要性，支持实施建筑和装饰废料的回收和处置项

目，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邻里效应”废物处理。最后，

让市民接受建筑和装饰废料的回收产品，并为建筑和装

饰废料的回收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

五、结语

在处理建筑垃圾的过程中，科学研究是关键。集中

开展减少资源浪费，以及建筑垃圾安全的研究，并根据

实际情况提出合理，有效的建筑垃圾处理标准和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建筑废料回收项目的上游处理和下游回

收。有必要解决建筑垃圾的减少和安全问题，以及解决

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的问题。因此，在项目的初步设计

阶段，有必要综合考虑工艺，辅助行业和建材行业各自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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